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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认定表

助餐服务机构名称

助餐模式（请在

选项后打√，其

他形式请备注）

老年食堂

助餐点

其他：

食品经营许可证

（登记证）号

服务范围和

服务对象

开办时间 工作人员数

每日提供餐

次（请在选项

后打√）

早

餐

开放时间
中

餐 中餐

晚

餐

年开放时间

负责人姓名 联系方式

地址

午餐平均服务

（人次）
面积（㎡）

供餐能力（人次） 是否外卖

收费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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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人优惠政策

需提供的证明材料

清单

1. 负责人及单位身份证明材料；

2. 食品经营许可证（登记证）；

3.其他需要的材料。

以上证明材料，提供纸质材料及电子版。

社区（村）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街道（乡镇）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区县市场监管局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区县民政局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、此表一式多份，出具意见主体各执一份，报市民政局一份；

2、各出具意见主体应当在认定前联合进行实地检查验收；

3、老年人助餐服务机构合作方为街道（乡镇）的，不需要社区出具意见；老年人

助餐服务机构合作方为区县民政局的，不需要街道（乡镇）出具意见。

黄山市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退出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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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餐服务机构名称

助餐模式（请

在选项后打

√，其他形式

请备注）

老年食堂

助餐点

其他：

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

地址

开办时间

申请退出老年助餐

服务机构理由

是否告知水电气

企业

助餐系统设备是否

完好、退还

退出须知

建设补贴按年度分批发放，自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运营之
日起，建设补贴按照第一年 40%、第二年 30%和第三年 30%分
批发放。对于运营不满 3年申请退出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，
自退出之日起，停止发放当年建设补贴。

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

社区（村）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街道（乡镇）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区县民政局意见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、此表一式多份，出具意见主体各执一份，报市民政局一份；

2、老年人助餐服务机构合作方为街道（乡镇）的，不需要社区出具意见；老年人助

餐服务机构合作方为区县民政局的，不需要街道（乡镇）出具意见。


